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6月26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上海市虹口区东大名路1171号远洋宾馆三楼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其中：A股股东人数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人数（H股）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其中：A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H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其中：A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1,468

1,467

1

6,558,861,930

6,225,235,396

333,626,534

49.6805

47.1534

2.5271

2025年第一次A股类别股东大会
1、出席A股类别股东大会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A股类别股东大会会议的A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A股类别股东大会会议的A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A股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1,467

6,225,235,396

63.8192

2025年第一次H股类别股东大会
1、出席H股类别股东大会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H股类别股东大会会议的H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H股类别股东大会会议的H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H股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1

365,671,858

10.6066

注：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已经剔除截至本次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已回购的公司股份数
额。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按照公司《章程》的规定，由公司董事长、总经理张铭文

先生主持，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对本次股东大会通知中列明的事项进行投票
表决。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及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7人，出席7人；
公司董事长、总经理张铭文先生，非执行董事梁岩峰先生、叶承智先生、张雪雁女士，独立

非执行董事邵瑞庆先生、陈国樑先生、吴大器先生出席本次会议。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2人；
公司监事左振永先生、职工监事赵小波先生出席本次会议。
3、公司总会计师胡海兵先生、副总经理于涛女士、董事会秘书蔡磊先生出席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本公司2024年度董事会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H股

普 通 股 合
计：

同意

票数

6,213,095,394

333,426,858

6,546,522,252

比例（%）

99.8050

99.9401

99.8119

反对

票数

10,053,402

198,676

10,252,078

比例（%）

0.1615

0.0596

0.1563

弃权

票数

2,086,600

1,000

2,087,600

比例（%）

0.0335

0.0003

0.0318

2、议案名称：关于本公司2024年度监事会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H股

普 通 股 合
计：

同意

票数

6,212,780,694

333,426,858

6,546,207,552

比例（%）

99.7999

99.9401

99.8071

反对

票数

10,806,102

198,676

11,004,778

比例（%）

0.1736

0.0596

0.1678

弃权

票数

1,648,600

1,000

1,649,600

比例（%）

0.0265

0.0003

0.0251

3、议案名称：关于本公司2024年度财务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H股

普通股合
计：

同意

票数

6,212,579,494

333,180,858

6,545,760,352

比例（%）

99.7967

99.8664

99.8002

反对

票数

10,752,702

444,676

11,197,378

比例（%）

0.1727

0.1333

0.1707

弃权

票数

1,903,200

1,000

1,904,200

比例（%）

0.0306

0.0003

0.0291

4、议案名称：关于本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H股

普通股合
计：

同意

票数

6,212,610,694

333,426,858

6,546,037,552

比例（%）

99.7972

99.9401

99.8045

反对

票数

10,739,302

198,676

10,937,978

比例（%）

0.1725

0.0596

0.1668

弃权

票数

1,885,400

1,000

1,886,400

比例（%）

0.0303

0.0003

0.0287

5.00 议案名称：关于本公司2024年末期利润分配及授权董事会决定2025年中期利润
分配具体方案的议案

5.01 议案名称：本公司2024年末期利润分配方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H股

普通股合
计：

同意

票数

6,211,569,894

333,625,534

6,545,195,428

比例（%）

99.7805

99.9997

99.7916

反对

票数

12,061,202

0

12,061,202

比例（%）

0.1937

0.0000

0.1839

弃权

票数

1,604,300

1,000

1,605,300

比例（%）

0.0258

0.0003

0.0245

5.02 议案名称：授权董事会决定2025年中期利润分配具体方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H股

普通股合
计：

同意

票数

6,213,293,194

333,625,534

6,546,918,728

比例（%）

99.8082

99.9997

99.8179

反对

票数

10,432,202

0

10,432,202

比例（%）

0.1676

0.0000

0.1591

弃权

票数

1,510,000

1,000

1,511,000

比例（%）

0.0242

0.0003

0.0230

6、议案名称：关于本公司董事、监事2025年度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H股

普通股合
计：

同意

票数

6,209,558,494

333,625,534

6,543,184,028

比例（%）

99.7482

99.9997

99.7610

反对

票数

14,134,602

0

14,134,602

比例（%）

0.2271

0.0000

0.2155

弃权

票数

1,542,300

1,000

1,543,300

比例（%）

0.0247

0.0003

0.0235

7.00 议案名称：关于续聘公司2025年度A+H股财务报告审计师、内部控制审计师的议
案

7.01 议案名称：续聘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25年度
A股财务报告审计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H股

普通股合
计：

同意

票数

6,212,589,094

333,625,534

6,546,214,628

比例（%）

99.7969

99.9997

99.8072

反对

票数

10,597,402

0

10,597,402

比例（%）

0.1702

0.0000

0.1616

弃权

票数

2,048,900

1,000

2,049,900

比例（%）

0.0329

0.0003

0.0312

7.02 议案名称：续聘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25年度
内部控制审计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H股

普通股合
计：

同意

票数

6,212,499,394

333,625,534

6,546,124,928

比例（%）

99.7954

99.9997

99.8058

反对

票数

10,569,102

0

10,569,102

比例（%）

0.1698

0.0000

0.1611

弃权

票数

2,166,900

1,000

2,167,900

比例（%）

0.0348

0.0003

0.0331

7.03 议案名称：续聘信永中和（香港）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为公司2025年度H股财务
报告审计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H股

普通股合
计：

同意

票数

6,211,902,594

333,625,534

6,545,528,128

比例（%）

99.7858

99.9997

99.7967

反对

票数

11,230,402

0

11,230,402

比例（%）

0.1804

0.0000

0.1712

弃权

票数

2,102,400

1,000

2,103,400

比例（%）

0.0338

0.0003

0.0321

8、议案名称：关于本公司申请注册发行债务融资工具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H股

普通股合
计：

同意

票数

6,211,596,798

332,166,534

6,543,763,332

比例（%）

99.7809

99.5624

99.7698

反对

票数

12,223,698

1,459,000

13,682,698

比例（%）

0.1964

0.4373

0.2086

弃权

票数

1,414,900

1,000

1,415,900

比例（%）

0.0227

0.0003

0.0216

9、议案名称：关于申请核定本公司担保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H股

普通股合
计：

同意

票数

6,211,209,598

332,166,534

6,543,376,132

比例（%）

99.7747

99.5624

99.7639

反对

票数

12,536,998

1,459,000

13,995,998

比例（%）

0.2014

0.4373

0.2134

弃权

票数

1,488,800

1,000

1,489,800

比例（%）

0.0239

0.0003

0.0227

10、议案名称：关于授予公司董事会回购A股股份一般性授权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H股

普通股合
计：

同意

票数

6,213,190,294

333,625,534

6,546,815,828

比例（%）

99.8065

99.9997

99.8163

反对

票数

10,565,002

0

10,565,002

比例（%）

0.1697

0.0000

0.1611

弃权

票数

1,480,100

1,000

1,481,100

比例（%）

0.0238

0.0003

0.0226

11、议案名称：关于授予公司董事会回购H股股份一般性授权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H股

普通股合
计：

同意

票数

6,213,216,894

333,625,534

6,546,842,428

比例（%）

99.8069

99.9997

99.8167

反对

票数

10,592,702

0

10,592,702

比例（%）

0.1702

0.0000

0.1615

弃权

票数

1,425,800

1,000

1,426,800

比例（%）

0.0229

0.0003

0.0218

（二） 2025年第一次A股类别股东大会
1、议案名称：关于授予公司董事会回购A股股份一般性授权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6,213,190,294

比例（%）

99.8065

反对

票数

10,565,002

比例（%）

0.1697

弃权

票数

1,480,100

比例（%）

0.0238

2、议案名称：关于授予公司董事会回购H股股份一般性授权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6,213,216,894

比例（%）

99.8069

反对

票数

10,592,702

比例（%）

0.1702

弃权

票数

1,425,800

比例（%）

0.0229

（三） 2025年第一次H股类别股东大会
1、议案名称：关于授予公司董事会回购A股股份一般性授权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H股

同意

票数

365,670,858

比例（%）

99.9997

反对

票数

0

比例（%）

0.0000

弃权

票数

1,000

比例（%）

0.0003

2、议案名称：关于授予公司董事会回购H股股份一般性授权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H股

同意

票数

365,670,858

比例（%）

99.9997

反对

票数

0

比例（%）

0.0000

弃权

票数

1,000

比例（%）

0.0003

（四） 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A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5.01

5.02

6

7.01

7.02

7.03

8

9

10

11

1

2

议案名称

本公司2024年末期利
润分配方案

授权董事会决定2025
年中期利润分配具体
方案

关于本公司董事、监
事2025年度薪酬的议
案

续聘信永中和会计师
事务所有限公司（特
殊普通合伙）为公司
2025年度A股财务报
告审计师

续聘信永中和会计师
事务所有限公司（特
殊普通合伙）为公司
2025年度内部控制审
计师

续聘信永中和（香港）
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
司为公司2025年度H
股财务报告审计师

关于本公司申请注册
发行债务融资工具的
议案

关于申请核定本公司
担保额度的议案

关于授予公司董事会
回购 A 股股份一般性
授权的议案

关于授予公司董事会
回购H股股份一般性
授权的议案

关于授予公司董事会
回购 A 股股份一般性
授权的议案

关于授予公司董事会
回购H股股份一般性
授权的议案

同意

票数

88,065,
896

89,789,
196

86,054,
496

89,085,
096

88,995,
396

88,398,
596

88,092,
800

87,705,
600

89,686,
296

89,712,
896

89,686,
296

89,712,
896

比例（%）

86.5671

88.2610

84.5899

87.5689

87.4808

86.8941

86.5935

86.2129

88.1599

88.1860

88.1599

88.1860

反对

票数

12,061,
202

10,432,
202

14,134,
602

10,597,
402

10,569,
102

11,230,
402

12,223,
698

12,536,
998

10,565,
002

10,592,
702

10,565,
002

10,592,
702

比例（%）

11.8559

10.2547

13.8940

10.4170

10.3892

11.0393

12.0157

12.3236

10.3852

10.4124

10.3852

10.4124

弃权

票数

1,604,300

1,510,000

1,542,300

2,048,900

2,166,900

2,102,400

1,414,900

1,488,800

1,480,100

1,425,800

1,480,100

1,425,800

比例（%）

1.5770

1.4843

1.5161

2.0141

2.1300

2.0666

1.3908

1.4635

1.4549

1.4016

1.4549

1.4016

（五）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第 8-11 项议案，2025年第一次A股类别股东大会及2025年第一

次H股类别股东大会的全部议案为特别决议案。该议案已经出席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暨
2025年第一次A股类别股东大会及2025年第一次H股类别股东大会的有表决权的股东（包
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三分之二以上同意，获得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
律师：耿晨、冯璐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中远海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暨2025年第一次A股

类别股东大会及2025年第一次H股类别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
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均合法有效，符合
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
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中远海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6月27日
●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 报备文件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证券代码：601866 证券简称：中远海发 公告编号：2025-035

中远海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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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中力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客户提供融资租赁

回购担保、信用担保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合作的金融机构：浙江稠州金融租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稠州金租”）、兴业金融租赁

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兴业金租”）、永赢金融租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永赢金租”）

● 被担保人：被担保人为采取融资租赁方式采购浙江中力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及子公司产品的客户，且需同时满足以下条件：信誉良好、经第三方金融机构审核符

合融资条件、与公司及子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 本次担保金额及已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公司全资子公司杭州中力搬运设备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力搬运”）采用融资租赁模式向客户销售产品，公司就该融资租赁业务提

供回购及信用担保，本次担保金额为 9,390.09万元。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为采取融资租

赁方式采购公司产品的客户提供的回购担保、信用担保余额为18,477.79万元（含本次担保）。

●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有

●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无

● 特别风险提示：被担保人为暂未确定的子公司客户，其资产负债率可能超过70%，请

投资者充分关注担保风险。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担保基本情况

公司于2025年2月10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于2025年3月3日召开2025年

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为客户提供融资租赁回购担保、信用担保的议案》，于

2025年4月23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于2025年5月19日召开2024年年度股东

会，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为客户提供融资租赁回购担保、信用担保的议案》，同意公司及子公

司向采用融资租赁模式结算的客户提供回购及信用担保，与具有相应业务资质的融资租赁公

司或银行（统称“金融机构”）合作，由金融机构为客户提供融资租赁业务，客户以融资租赁方

式向金融机构租赁公司产品并支付租金，公司及子公司为客户向金融机构承担回购担保及信

用担保：即一旦客户不能如期履约付款或发生其他回购情形时，公司及子公司将向金融机构

承担回购担保责任以及信用保证担保责任。公司将要求客户或客户指定的第三方就公司及

子公司承担的担保责任提供必要的反担保措施。公司为客户提供融资租赁回购担保、信用担

保的总额度不超过60,000万元，担保额度期限自2024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

内有效，上述担保额度在有效期限内可以循环使用，每笔担保金额及担保期间由具体合同约

定。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2月12日、2025年3月4日、2025年4月25日、2025年5月20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关于为客户提供融资租赁回购担保、信用担保的公告》（公

告编号：2025-006）、《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5-011）、《关于调整

为客户提供融资租赁回购担保、信用担保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23）、《2024年年度股东

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5-031）。

公司分别与稠州金租、兴业金租、永赢金租签订合作协议，双方通过为承租人（即公司子

公司中力搬运的客户）提供融资租赁的模式开展销售业务，并为合作协议项下承租人的承担

不可撤销的垫付及权益回购责任，担保金额最高额分别为 15,000.00万元、30,000.00万元、5,
000万元。

本次中力搬运采用融资租赁模式向客户销售产品，公司就该融资租赁业务提供回购及信

用担保，本次担保金额为9,390.09万元。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为采取融资租赁方式采购

公司产品的客户提供的回购担保、信用担保余额为18,477.79万元（含本次担保）。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被担保人为在合作协议项下与稠州金租、兴业金租、永赢金租签署了《融资租赁合同》的

中力搬运的客户，同时为信誉良好、经金融机构审核符合融资条件且与公司及子公司不存在

关联关系的客户，具体由公司或子公司根据业务情况向金融机构进行推荐或与金融机构达成

一致意见后进行担保。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公司与稠州金租合作协议

1、担保方式：承担回购义务及逾期租金垫付义务

2、担保金额：最高不超过15,000.00万元

3、担保范围：在公司股东会的授权范围内，公司对在合作协议项下发生的融资租赁业务

中承租人的逾期支付义务承担垫付责任，并在约定情形下，对融资租赁合同项下承租人下租

赁物和租赁债权承担回购责任，回购价格为融资租赁合同项下包括但不限于到期未付本金及

利息、未到期租金本金、留购价、违约金/损失金及为实现债权所支付的所有费用等。

（二）公司与兴业金租合作协议

1、担保方式：不可撤销的垫付及权益回购责任

2、担保金额：最高不超过30,000.00万元

3、担保范围：在公司股东会的授权范围内，公司对在合作协议项下发生的融资租赁业务

中承租人的逾期支付义务承担不可撤销的垫付责任，并在约定情形下，对融资租赁合同项下

承租人下租赁物和租赁债权承担回购责任，回购价格为融资租赁合同项下包括但不限于到期

未付本金及利息、未到期租金本金、留购价、违约金/损失金及为实现债权所支付的所有费用

等。

（三）公司与永赢金租合作协议

1、担保方式：不可撤销的垫付及权益回购责任

2、担保金额：最高不超过5,000.00万元

3、担保范围：在公司股东会的授权范围内，公司对在合作协议项下发生的融资租赁业务

中承租人的逾期支付义务承担不可撤销的垫付责任，并在约定情形下，对融资租赁合同项下

承租人下租赁物和租赁债权承担回购责任，回购价格为融资租赁合同项下包括但不限于到期

未付本金及利息、未到期租金本金、留购价、违约金/损失金及为实现债权所支付的所有费用

等。

四、担保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客户采用融资租赁结算同时由销售方提供相应担保系行业内较为常见的合作模式，有利

于解决信誉良好且需融资支持的客户的付款问题，有助于拓宽公司销售渠道，进一步促进公

司业务的发展。公司严格筛选担保对象，整体风险可控。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余额53,134.11万元（含本次），占公司

最近一期经审计（截至2024年12月31日）净资产的比例为10.98%；

其中：公司对全资子公司银行授信提供的担保余额34,656.32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

计（截至2024年12月31日）净资产的比例为7.16 %。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不存在逾期及违规对外担保的情形。

特此公告。

浙江中力机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6月27日

证券代码：603194 证券简称：中力股份 公告编号：2025-038

浙江中力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增加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

预计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是否需要提交股东会审议：否

● 日常关联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本次关联交易属于公司正常的业务活动，符合公司

及各子公司生产经营和持续发展的需要，符合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不会损害公司和股东

的利益。公司不会因上述交易对关联方形成依赖，也不会对公司的独立性构成不利影响。

一、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基本情况

（一）日常关联交易履行的审议程序

1.董事会、监事会审议情况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于2025年6月26日审议通过了《关于增加2025年度日

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公司2名关联董事依法回避表决）。

同日，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增加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

计的议案》（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2.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情况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第二次会议于2025年6月26日审议通过了《关于增加2025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次议案无需提交股东会审议。

（二）本次增加的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情况

单位：万元

关 联 交 易
类别

向 关 联 方
采购产品、
商品、服务

关联方

安徽昌久智能装备有
限公司

杭州蜂核科技有限公
司

杭州旭力智能科技有
限公司

小计

2025年原
预计金额

0.00

0.00

300.00

300.00

本 次 增 加 金
额

2000.00

800.00

100.00

2900.00

本 次 增 加 后
金额

2000.00

800.00

400.00

3200.00

上 年 度 发 生
金额

0.00

0.00

287.15

287.15

备注

金属结构件制
品

自动控制系统
模组装置

采购零部件及
加工

/

向 关 联 方
销售产品、

商品

其 他 关 联
交易

合计

杭州蜂核科技有限公
司

小计

浙江科钛机器人股份
有限公司

安吉中力恒之控股有
限公司

合计

0.00

0.00

0.00

0.00

0.00

300.00

2800.00

2800.00

500.00

7000.00

7500.00

13200.00

2800.00

2800.00

500.00

7000.00

7500.00

13500.00

0.00

0.00

0.00

0.00

0.00

287.15

叉 车 底 盘 、整
机、原材料及加

工

/

向关联方承租
产品

受让大额存单
产品

/

二、关联方和关联关系

（一）关联方基本情况

1、安徽昌久智能装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昌久智能装备”）

（1）基本情况

注册地址：安徽省宣城市广德市经济开发区南山路8号

法定代表人：池小波

注册资本：2000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2025年6月6日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机械零件、零部件加工；通用零部件制造；通用设备制造（不含特种

设备制造）；专用设备制造（不含许可类专业设备制造）；金属切割及焊接设备制造；金属结构

制造；物料搬运装备制造；金属加工机械制造；智能仓储装备销售；物料搬运装备销售；机械设

备销售；机械电气设备销售；电气设备销售；电子产品销售；包装专用设备销售；环境保护专用

设备销售；塑料制品销售；互联网销售（除销售需要许可的商品）；五金产品零售；仪器仪表销

售；特种设备销售；润滑油销售；电气设备修理；通用设备修理；仪器仪表修理；机械设备租赁；

仓储设备租赁服务；电子、机械设备维护（不含特种设备）；普通机械设备安装服务；技术服务、

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信息技术咨询服务；货物进出口；电动汽

车充电基础设施运营；集中式快速充电站；机动车充电销售；再生资源回收（除生产性废旧金

属）；再生资源销售；再生资源加工；资源再生利用技术研发；新能源汽车废旧动力蓄电池回收

及梯次利用（不含危险废物经营）（除许可业务外，可自主依法经营法律法规非禁止或限制的

项目）

（2）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昌久智能装备系公司全资子公司浙江中力实桥企业管理有限公司持股20%的参股公司，

公司董事汪时锋担任该公司董事，为公司的关联法人。

2、杭州蜂核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蜂核科技”）

（1）基本情况

注册地址：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五常街道爱橙街1号阿里巴巴数字生态创新园10幢1层

1013室W区-524
法定代表人：刘剑

注册资本：50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2025年5月26日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智能机器人的研发；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

转让、技术推广；工业自动控制系统装置制造；工业自动控制系统装置销售；工业控制计算机

及系统制造；工业控制计算机及系统销售；智能机器人销售；工业机器人制造；工业机器人销

售；工业机器人安装、维修；电机制造；电机及其控制系统研发；虚拟现实设备制造；软件开发；

输配电及控制设备制造；机械设备销售；机械设备研发；机械电气设备制造；机械电气设备销

售；其他通用仪器制造；电力电子元器件制造；物联网技术研发；物联网设备制造；工业互联网

数据服务；互联网销售（除销售需要许可的商品）；智能基础制造装备制造；智能基础制造装备

销售；配电开关控制设备制造；配电开关控制设备销售；配电开关控制设备研发；电力电子元

器件销售；企业总部管理；非居住房地产租赁；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可项目：电气安装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

（2）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蜂核科技系公司通过全资子公司浙江中力实桥企业管理有限公司持股10%的参股公司，

2025年6月20日完成出资实缴及股东名册登记，何金辉关联自然人拟担任该公司董事，为公

司的关联法人。

3、安吉中力恒之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力恒之”）

（1）基本情况

注册地址：浙江省湖州市安吉县昌硕街道胜利西路2号（第一国际城）22层2241室

法定代表人：何金辉

注册资本：10000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2018年3月22日

经营范围：实业投资。（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2）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中力恒之直接持有公司46.63%的股份，是公司的控股股东，公司董事何金辉系中力恒之

的执行董事，中力恒之为公司的关联法人。

4、浙江科钛机器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科钛机器人”）

（1）基本情况

注册地址：浙江省杭州市滨江区浦沿街道伟业路1号3幢一层

法定代表人：DIYANG ZHENG
注册资本：1269.1729万人民币

成立日期：2016年3月10日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工

业机器人制造；工业自动控制系统装置制造；智能基础制造装备制造；智能控制系统集成；智

能机器人的研发；智能基础制造装备销售；智能仓储装备销售；工业机器人销售；智能机器人

销售；人工智能硬件销售；软件开发；人工智能应用软件开发；信息系统集成服务；信息技术咨

询服务；信息系统运行维护服务；软件销售；工业机器人安装、维修；机械设备租赁；仓储设备

租赁服务；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

营活动）。

（2）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科钛机器人系公司持股5%的参股公司，何金辉担任董事，为公司的关联法人。

5、杭州旭力智能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旭力智能”）

（1）基本情况

注册地址：浙江省杭州市临平区星桥街道星星路8号3幢125室

法定代表人：秦旭东

注册资本：50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2004年4月15日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办

公用品销售；体育用品及器材批发；数控机床销售；机械零件、零部件销售；汽车装饰用品销

售；工艺美术品及收藏品批发（象牙及其制品除外）；物料搬运装备销售；环境保护专用设备销

售；电子产品销售；针纺织品销售（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

活动）。以下限分支机构经营：一般项目：印刷专用设备制造；环境保护专用设备制造（除依法

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2）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旭力智能系实际控制人何金辉亲属控制的公司。

（二）部分关联方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关联方名称

昌久智能装备

蜂核科技

中力恒之

旭力智能

科钛机器人

日期

2025/3/31

2025/3/31

2024/12/31

2025/3/31

2024/12/31

2025/3/31

2024/12/31

2025/3/31

总资产

0.00

0.00

26,432.43

26,340.05

327.92

314.70

5,073.59

5,994.73

负债总额

0.00

0.00

1,206.79

1,205.91

236.29

223.85

3,477.12

4,571.32

净资产

0.00

0.00

25,225.65

25,134.14

91.63

90.85

1,596.46

1,423.41

资 产 负
债率

0.00

0.00

4.57%

4.58%

72.06%

71.13%

68.53%

76.26%

期间

2025 年 1-
3月

2025 年 1-
3月

2024年度

2025 年 1-
3月

2024年度

2025 年 1-
3月

2024年度

2025 年 1-
3月

营业收入

0.00

0.00

0.97

0.00

365.88

108.49

2,766.98

67.72

净利润

0.00

0.00

9.97

-91.51

-108.67

-0.78

-63.30

-173.05

注：上表数据未经审计，昌久智能装备和蜂核科技为新成立的公司，故没有财务数据。

（三）履约能力分析

上述关联方均为依法设立且正常经营的主体，资产负债状况良好，具备履约能力，公司将

加强与相关方交易的合同管理，确保关联方切实履行合同约定内容。

三、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

公司本次预计增加的日常关联交易主要为向关联方购买商品、产品及接受关联方提供的

服务、向关联方销售商品、产品及提供服务、向关联方承租产品以及其他关联交易，交易价格

遵循公允原则，并结合市场价格进行协商确定。

四、交易目的和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1、公司向昌久智能装备采购金属结构件制品、向蜂核科技采购自动控制系统模组装置、

向旭力智能采购零部件及加工、向蜂核科技销售叉车底盘、整机、原材料及加工、向科钛机器

人承租叉车、向中力恒之受让大额存单产品均符合公司日常生产经营的业务范围，有利于公

司业务的开展。上述日常交易均属于正常的业务活动，符合公司及各子公司生产经营和持续

发展的需要，具有必要性和合理性。

2、上述日常关联交易符合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不会损害公司和股东的利益。公司不

会因上述交易对关联方形成依赖，也不会对公司的独立性构成不利影响。

特此公告。

浙江中力机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6月27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2025年6月26日，北京安博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安博通”）召开第
三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投项目结项
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将2022年度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
发行股票募投项目“数据安全防护与溯源分析平台研发及产业化项目”(以下简称“本次募投
项目”）予以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用于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用于公司日常生产经营。现
就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2]2159号文《关于同意北京安博通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的核准，本公司由主承销商华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华安证券”）于2022年9月28日向特定对象发行人民币普通股4,289,308股,每股
面值1元，每股发行价格为31.54元，截至2022年9月28日，本公司共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135,284,774.32元，扣除各项发行费用人民币5,781,236.12元（不含增值税进项税），实际募集
资金净额人民币129,503,538.20元。

上述募集资金于2022年9月28日到位，并经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验并
出具了大信验字[2022]第27-00007号验资报告。

二、本次募投项目情况
公司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扣除发行费用后，投入以下项目的建设：

单位：万元

序号

1

合计

项目名称

数据安全防护与溯源分析平台研发及产业化项目

拟投入募集资金

12,950.35

12,950.35

三、募集资金管理及存储情况
为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与效益，保护投资者权益，根

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规范运作》等有关法律、法规及
《公司章程》的规定，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制定了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对公司募集资金的
存储、使用、管理与监督等方面做出了明确的规定。

四、本次募投项目结项情况
公司本次募投项目已达到项目预定要求，达到预定运行条件，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关

于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投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
案》，可以结项。截至2025年6月26日，相关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数据安全防护与溯源分析
平台研发及产业化项目

合计

拟投入金额（A）

12,950.35

12,950.35

实际投入金额（B）

13,380.40

13,380.40

利息及现金管理
收益扣除手续费
后净额（C）

437.63

437.63

节余募集资金金额
（D=A-B+C）

7.58

7.58

注1：“利息及现金管理收益扣除手续费后净额”已包含用于现金管理的收益，但未包含
尚未收到的银行利息（扣除手续费），最终转入公司自有资金账户的金额以资金转出当日专户
余额为准。

注2：上述表格数据如有尾差，系四舍五入造成
公司本次募投项目已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募投项目实际使用募集资金已超过计划使用

募集资金规模。本次募集资金节余主要原因为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获得
的投资收益以及募集资金存放期间产生的利息收入。

五、节余募集资金的使用计划
鉴于公司本次募投项目已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满足结项条件，公司拟将本次募投项目

节余募集资金7.58万元（含现金管理取得的理财收益及活期利息收入，具体金额以资金转出
当日银行结算余额为准）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用于公司日常经营活动。

节余募集资金转出后，公司将办理销户手续，注销相关募集资金账户，公司与保荐机构、
开户银行签署的募集资金专户监管协议随之终止。

六、本次募投项目结项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募投项目已经建设完毕并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满足结项条件。结项是公司根据募

投项目实际建设进展作出的审慎决定，不会对公司的正常经营产生重大不利影响，不存在损
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七、本次结项相关审议程序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投

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本次募投项目结项。根据《上海
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规范运作(2025年 5月修订)》第 5.3.10条
规定，单个或者全部募投项目完成后，节余募集资金(包括利息收入)低于 1,000万元的，无需
监事会、保荐机构或者独立财务顾问发表明确同意意见。

特此公告。
北京安博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6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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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每股分配比例：A股每股现金红利0.011元（含税）
● 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Ａ股

股权登记日

2025/7/4

最后交易日

－

除权（息）日

2025/7/7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25/7/7

● 差异化分红送转：否
一、通过分配方案的股东会届次和日期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经中国电影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5月20日的2024年年度股

东会审议通过。
二、分配方案
（一）发放年度：2024年年度
（二）分派对象：
截至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

公司（简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三）分配方案：
本次利润分配以方案实施前的公司总股本 1,867,000,000股为基数，每股派发现金红利

0.011元（含税），共计派发现金红利20,537,000元（含税）。
三、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Ａ股

股权登记日

2025/7/4

最后交易日

－

除权（息）日

2025/7/7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25/7/7

四、分配实施办法
（一）实施办法
1.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红利委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向股权登记

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办理了指定交易的股东派发。
已办理指定交易的投资者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红利，未办理指定
交易的股东红利暂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保管，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2. 公司本次权益分派不存在派送红股或转增股本的情形。
（二）自行发放对象
中国电影集团公司、央广传媒集团有限公司、长影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的现金红利由公司

自行发放。
（三）扣税说明

1. 对于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自然人股东和证券投资基金，根据《关于上市公司股息
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5]101号）和《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息
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号）的有关规定，持股期限在1个
月以内（含1个月）的，其股息红利所得全额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20%；持股期限在
1个月以上至 1年（含 1年）的，暂减按 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 10%；持股期限超
过1年的，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

按照上述通知规定，公司派发股息红利时，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
为人民币0.011元（含税）；待自然人股东及证券投资基金转让股票时，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根
据其持股期限（指自然人股东和证券投资基金从公开发行和转让市场取得公司股票之日至转
让交割公司股票之日前一日的持有时间）计算应纳税额，由证券公司等股份托管机构从其资
金账户中扣收并划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于次月5个工作日内划付公
司，公司在收到税款当月的法定申报期内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缴纳。

2. 对于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股东，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中国居民企业向
QFII支付股息、红利、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09]47号），由公
司按照10%的税率统一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扣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人民币0.0099
元。如相关股东认为其取得的股息红利收入需要享受任何税收协定（安排）待遇的，可按照相
关规定在取得股息红利后自行向主管税务机关申请办理。对已在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完成协
定税率维护的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本公司可按协定税率直接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

3. 对于香港联交所投资者（包括企业和个人）中通过“沪股通”持有公司A股股票的投资
者，其股息红利由公司通过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以人民币派发。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
证监会关于沪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试点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2014]81号），
股息红利由公司按照 10%的税率代扣代缴所得税，扣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
0.0099元。如相关股东认为其取得的股息收入需要享受任何税收协定（安排）待遇，可按照相
关规定在取得股息红利后自行向主管税务机关申请办理。

4. 对于除前述QFII、沪股通以外的其它非居民企业股东，其应根据《企业所得税法》的相
关规定，自行在所得发生地缴纳所得税。

5. 对于持有公司股票的内地居民企业股东和其他机构投资者，公司依据规定不代扣代
缴企业所得税，其股息、红利所得税由其自行申报缴纳。

五、有关咨询办法
联系部门：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电话：010-88310001
特此公告。

中国电影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6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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